
情侣分手

起诉要求还钱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 事业有成的

陈先生结识了年轻漂亮的毛小姐， 随

后对她展开了追求攻势。

在交往初期， 陈先生经常请毛小

姐吃饭， 为毛小姐购买零食、 奶茶、

衣物和化妆品， 向毛小姐父母赠送营

养保健品， 还在“双十一” 时为毛小

姐开启淘宝“亲密付” 功能， 替毛小

姐在直播间预约并购买了一整套医美

服务。 在陈先生的强烈要求下， 毛小

姐去做了一次光子嫩肤。

陈先生确实为毛小姐花费了不少

金钱， 但同时， 他在感情中也表现得

非常强势， 这让毛小姐渐渐感觉到两

人相处并不融洽。

但在陈先生的要求下， 他们又同

居了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让毛小姐意识到彼此三观不合， 最终

她下定决心提出了分手。

不料， 在挽回无望的情况下， 陈

先生将毛小姐起诉到法院， 要求她返

还恋爱期间所收的财物， 其中不但包

括 5 月 20 日发的红包、 “双十一”

的“亲密付” 钱款、 生日送的口红、

给毛小姐父母的保健品， 还包括一杯

奶茶、 一顿饭、 代还的车贷、 送的三

金首饰、 出国旅行的机票， 甚至还有

同居期间付的物业费……

毛小姐想不通， 这些财物都是陈

先生自愿主动地赠送的， 分手之后真

的需要返还吗？ 为此她找到我们咨询

此事。

梳理明细

分析是否该还

通过梳理交易明细， 我们发现：

5 月 20 日当天， 陈先生向毛小姐发

送了 520 元的微信红包； 毛小姐生日

那天， 陈先生送了价值 289 元的口

红； 情人节， 陈先生向毛小姐转账

999 元， 并附言“我爱你”。

而毛小姐也曾向陈先生发送 200

元微信红包， 并备注“最近瘦了好好

吃饭” “天冷记得加衣服” “出差劳

累注意身体” 等关心话语， 还在陈先

生生日前购买并赠送了领带、 剃须刀

等物品……

在某些特定的日期发红包、 送东

西确实可以表达爱意。 那么， 此类

“爱的礼物”， 分手时是否需要返还

呢？

对此我们分析， 其中有一种情况

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是比较统一的， 那

就是恋爱期间表达爱意的小额赠与，

尤其是在情人节、 生日、 纪念日等特

殊日期， 有暧昧、 关怀性质的特殊备

注， 或 520、 1314、 666、 999 等特殊

金额的转账、 红包， 一般认为属于赠

与， 即便分手也无需返还。

除此之外， 恋爱中一方为了博得

对方及其父母的好感， 自愿赠送的礼

物， 价值没有超出自身经济能力， 这

种情况一般也属于赠与， 分手时同样

不能主张返还。

毛小姐告诉我们， 陈先生与她同

居后， 得知她之前买的车还有部分贷

款没还完， 于是开始主动向毛小姐转

账还款金额， 并备注“帮老婆还车

贷”。

他还自作主张挑选购买了金项

链、 金手镯、 金耳环、 钻石戒指等贵

重首饰， 并表示希望毛小姐每日佩

戴。

陈先生越来越急切的“爱意”，

以及所赠财物价值越来越大， 反而让

毛小姐感到压力。 但尽管她和陈先生

多次沟通， 对方依旧我行我素， 这也

是最终导致毛小姐下定决心分手的部

分原因。

那么， 陈先生帮忙支付的车贷、

购买的贵重首饰， 毛小姐是否需要返

还呢？

我们认为， 对于上述金额或者价

值较大、 明显超出正常交往范畴的赠

与， 或者明显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如果双方分手， 毛小姐作为受赠人应

当返还。

当然， 具体还须结合双方恋爱时

长、 财产使用情况、 是否生育子女、

双方的经济消费水平等因素， 综合认

定应当全部还是部分返还。

部分返还

双方达成和解

毛小姐还告诉我们， 她和陈先生同

居期间， 她承担了大部分生活开支。 另

外， 双方曾一同出国旅行， 陈先生以工

作繁忙为由， 要求毛小姐制定出行攻略、

预订机票酒店， 并给毛小姐开通了亲情

卡， 大部分旅游消费是由陈先生买单的。

分手后， 陈先生要求毛小姐支付同

居期间的房屋租金、 平摊物业费及旅行

费用。 这能得到法院支持吗？

对此我们认为， 对于恋爱期间的共

同生活开支， 如衣食住行、 水电燃气费

用、 共同出游等日常开销， 无论谁出钱，

因为已经完成共同消费， 法院通常不会

认为需要另一方返还。 对于大额的款项，

法院会结合给付目的、 款项用途等因素

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赠与。

在我们给出法律意见后， 毛小姐和

陈先生据理力争进行了交涉， 通过原物

和折价的方式返还了部分获赠财物， 最

终达成了和解。

恋爱期间， 双方常会以赠送金钱和

礼物的方式来表达爱意， 但是， 财物并

非表达爱意的唯一方式。 只有了解对方

的心理需求， 给与尊重和关爱， 才能建

立长久、 稳定、 健康的关系， 并且不容

易在分手后引发经济纠纷。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慧萍 苑宝丹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

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

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

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也就是说， 恋爱期间一

方的转账、 给付的动产， 在

交付完成时， 赠与财产的权

利已经发生转移， 原则上不

得再撤销赠与， 也就是不得

要求对方返还。

但 《民法典 》 同时规

定，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

件。 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

行为， 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恋爱期间赠送的财物尤

其是金额较大的财物， 可能

被认为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

目的的赠与， 也就是属于附

条件的赠与 。 如果双方分

手， 即赠与所附的结婚条件

无法成就， 赠与行为不发生

效力 ， 受赠人应当予以返

还。

此外， 对于作为彩礼赠

送的财物， 我国法律也做了

特别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一）》 明确规定， 如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

付的彩礼的， 人民法院应当

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 进一步明

确，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

纠纷案件中， 可以根据一方

给付财物的目的， 综合考虑

双方当地习俗、 给付的时间

和方式、 财物价值、 给付人

及接收人等事实， 认定彩礼

范围。

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 ，

不属于彩礼： （一） 一方在

节日、 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

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

物、 礼金； （二） 一方为表

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

性支出； （三） 其他价值不

大的财物。 即如未办理结婚

登记， 分手时， 以上财物一

般无需按照彩礼的性质进行

返还。

对于恋爱期间的转账 、

给付的财物， 分手后是否应

当返还， 是一个复杂多样的

问题， 需要结合个案具体分

析。

恋爱获赠财物

分手应否返还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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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时送钱送物极力追求， 但在女方提出分手后， 又起

诉到法院“秋后算账” 要求返还， 甚至连一杯奶茶、 一顿饭

的钱也要还， 同居期间的物业费要求分摊……

这样的诉求， 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恋爱分手

遭“秋后算账”

据理力争

双方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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